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原因的核实情况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我们于近日收到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转发

的贵所出具的《关于对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

函[2019]第 148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我们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再次与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及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等进行了认真核实、沟通，并对

董事会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查，同时根据大华出具的《关于对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大华核字【2019】000892），经

核实，现就关注函相关事项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1、由于大华原有客户审计工作量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难以有足够的

人力资源投入到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中，预计无法按照预定时间

完成审计工作，考虑公司未来业务发展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大华不再承担公

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2、为更好的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考

察了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提议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关于改聘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宜尚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公司已与大华进行了事前沟通，并已征得

其理解和支持。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原因与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

其他原因或事项导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审议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说明。 



（此页为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原因的

核实情况说明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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